德宏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化平台关于保证金缴纳方式的描述：
注：此版本只适用于政府采购纸质评标的项目
[bookmark: _GoBack]一、投标（交易）保证金账户信息：
户 名：德宏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                      
保证金提交账号及金额：
标段1名称：                 账号：               ，金额：        元；
标段2名称：                 账号：               ，金额：        元。
二、投标（交易）保证金的提交时间：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投标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以实际到达专用账户时间为准，保函必须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至托管银行在交易中心的服务柜台。未按时到账的保证金视为未提交。
三、保证金的提交方式为银行转账、银行保函。
（一）银行转账：
投标（交易）保证金应以投标人自身的名义提交，并且必须从其基本账户转出，不得以分支机构等其他名义提交（按照规定，投标人可以为自然人的项目除外）；
（二）银行保函：
1．保函申请人必须是投标人，受益人必须是招标人，保证人必须是投标人基本账户的开户银行；
2．银行保函必须正确填写受益人和申请人的全称，并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名称相一致，以免造成投标无效。
3. 银行保函的有效期应大于或者等于投标有效期。
四、投标人投同一项目下两个及以上标段（或包号）的，应按标段（或包号）分别提交保证金、银行保函。
五、保证金提交的程序。
（一）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提交的：
1.投标人进入德宏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http://jyzx.dh.gov.cn点击进入新系统），点击网页右上角“注册”按钮进行注册，将企业基本信息进行提交；
2．待企业信息审核通过之后，投标人从其注册信息中的基本账户向招标文件中载明的保证金专户转入保证金。
（二）采用银行保函方式提交的：
1．投标人进入德宏州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http://jyzx.dh.gov.cn点击进入新系统），点击网页右上角“注册”按钮进行注册，将企业基本信息进行提交；
2．待企业信息审核通过之后，投标人携带保函原件到德宏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托管银行服务窗口办理提交手续，由托管银行代收保函原件后，录入保函相关信息进行确认并打印回执。
开标时，交易中心在开标现场按照标段（包号）公开各投标人保证金提交的情况，并交评标委员会。
六、保证金提交和退还手续办理地点和时间：
地点：德宏州芒市中缅友谊馆2楼；
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
技术咨询电话：4009618998
注：为避免投标截止时间前排队拥堵，采用保函方式提交保证金的投标人需合理安排时间，确保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办理完保函递交手续。
